臺北市100學年度第2學期社區家庭教育講座- 
家庭共學「美術初級課程」、「舞蹈初級課程」、「樂器初級課程」
先修班招生簡章 
1、 緣起：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自民國98年起依據教育關懷年政策，針對原住民、新移民、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、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等五大類學生家庭特別給予積極扶助與關懷。家庭教育中心依此，100年已陸續辦理「冬令營」、「春季班」、「夏令營」等課程，提供關懷家庭多元化之家庭共學方式，藉由家庭共同學習，達到增進家人關係之目的，並提供關懷家庭之家庭教育理念，爰此特別規劃秋季先修實驗課程俾銜接續開之家庭共學「美術初級課程」、「舞蹈初級課程」、「樂器初級課程」班期。
二、課程目標：
   （一）培育關懷家庭學童賡續學習，鼓勵社區建立家庭共學習模式。
(二) 鼓勵關懷家庭積極參與代間（隔代）共學，親子（祖孫）之間相互分享、陪伴，並養成終身學習的好習慣。
(三) 透過不同的課程，培養多元家庭，自我提升多元學習能力。
三、先修班課程對象：
    （一） 凡本市具有下列身份家庭:「原住民家庭」、「新移民家庭」、「單親家庭」、「隔代教養家庭」、「低收入戶家庭」、「身心障礙家庭」、「退除役官兵家庭（限家長持有榮民證者）」等，經學校推薦入學，並經甄試基本能力審查合格者。

   （二）其他「一般家庭」身份獲學校推薦入學，並經甄試基本能力審查合格者。

（三）限本市國小3年級以上至國中8年級（不含9年級）學生及其家長報名參加。
四、先修班招生班期、人數：

   （一）美術初級課程：正取10家庭（含家長共20人），備取家庭若干。

   （二）舞蹈初級課程：正取10家庭（含家長共20人），備取家庭若干。

   （三）樂器初級課程：正取10家庭（含家長共20人），備取家庭若干。

五、先修上課方式：
   （一）每週六上午第1、2節課進行專業課程學科教學，第3、4節課進行術
         科實作。

   （二）家長如有意願參加同步共學初級課程，須先經報名甄試基本能力，並
         獲審查合格後，方能同意隨班家庭共學。       
   （三）本班期第1、3、5、7、9週之第3及第4節課全體家長須統一參加「家
        長親職教育講座」。
   (四)完成先修課程之家庭，得由原班審查升入相同類別課程之班期，經審查
       不合格者，同意全額退還保證金並立即停止其全部家庭共學課程，參加
       報名共學之家庭不得異議。
六、先修班課程時間：自100年11月5日（星期六）至100年12月24日（星
    期六），每週六上午9時00分至12時20分，每次4節課，共9週34小時
    課程，內含兒童16小時術科實作。家長須參與10小時家長親職教育講座，
    瞭解學童學習課程。

七、上課地點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(中山區吉林路110號4樓) 

    ◎交通：(捷運【中山站】轉乘公車棕9、288、266、282、292、306、12於【南京吉林路口】站下車。(捷運蘆州線【松江南京站】下車。
八、先修班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限學校推薦關懷家庭或一般家庭。

（二）親子（或祖孫）家庭共學為1組，每家庭至少須以成人1人及兒童為
      組成共學方式，凡具有關懷家庭身份者，請填妥報名表後，由推薦學
      校核章傳真報名（傳真電話：02-2541-8752 ），或親自持已核章之推
      薦表至本中心現場報名。上述學校推薦報名關懷家庭及一般家庭經入
      學甄試基本能力審查合格之後，須立即繳交每人報名費500元（關懷
      家庭免收）及保證金每人500元，完成繳款程序後，即公布錄取名單，
      未完成規定程序者不予錄取，並以備取家庭遞補。
（三）先修班每一人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500元整，俟完成先修班上課全勤
      者（不含遲到或早退超過30分鐘及缺課逾2次者）保證金500元費用
      將於結業時無息退還；未達退費標準者，其保證金將繳入市庫。
九、全部課程上課期間及費用：
     （一）本100年度秋季課程為先修班，如遇招生家庭數未滿，則延期開課(或
           停開先修班)。
  （二） 升入正式課程(不含先修班課程)為期一學期22週，至101年6月30日（星
        期六）止，關懷家庭身份者學費及材料費全免（由本中心提供），不論
        報名身份，每1人須繳交課程保證金（新臺幣500元整），完成每一學期
       （6個月）上課全勤者（不含遲到或早退超過30分鐘及缺課逾5次者）保
        證金500元費用將於結業時無息退還；未達退費標準者，其保證金將繳
        入市庫。

  （三）參加上課之家庭，凡家長及兒童因各種原因無法進行學習者，本中心
        得隨時依事實(須填具學習異動申請書)准予退班。 
十、入學甄試基本能力審查：

（一）美術初級課程基本能力測驗包含2項，其標準：

      1. 構圖（25%）

      2. 線條、筆觸、著色（75%）

（二）舞蹈初級課程基本能力測驗包含3項，其標準：

      1. 彈性（25%）

      2. 柔軟度（50%）

   3. 敏捷性（25％）

（三）樂器初級課程基本能力測驗包含2項，其標準：

      1. 樂譜識讀（25%）

      2. 任一樂器演練（75%）

   （四）家長參加同步共學基本能力審查：

         家長如有意願參加同步共學初級課程，須先經基本能力審查(或術科甄
         試)，符合最低標準者。

十一、錄取：

      基本能力甄試時間預定10月29日（星期六）9時整辦理，報名家庭須依
      指定時間進行甄試基本能力測驗，俟完成甄試審查程序合格後，並立即
      (或依期限)完成繳交保證金費用，錄取家庭名單定於11月3日(星期四)

      公布於本中心網站。前項未依期限完成繳費者，缺額改由備取家庭遞補。
      活動洽詢電話：（02）2541-9690。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

(1) 為維持上課秩序，請勿攜帶未報名之兒童參加旁聽，如經發現取消上課
        資格。

(2) 先修班「家長親職教育講座、各課程學科教學、術科實作」行事曆如

    附件1，報名表如附件2。
 附件一 
先修班行事曆
	日期
	
	
	
	10/29（六）

	節課
	1
	2
	3
	4
	1
	2
	3
	4
	1
	2
	3
	4
	1
	2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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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	家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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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開學日家長講座

	
	學科

教學
	
	
	
	
	
	
	術科甄試（一）

	
	術科實作
	
	
	
	
	
	
	術科甄試（二）

	日期
	11/5（六）
	11/12（六）
	11/19（六）
	11/26（六）

	節課
	1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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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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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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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4
	1
	2
	3
	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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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家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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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家長
	
	
	
	家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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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	

	
	術科實作
	
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
	日期
	12/3（六）
	12/10（六）
	12/17（六）
	12/24（六）

	節課
	1
	2
	3
	4
	1
	2
	3
	4
	1
	2
	3
	4
	1
	2
	3
	4

	課

目
	家長

講座
	
	
	
	家長
	
	
	
	家長

	
	學科

教學
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	

	
	術科實作
	
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	
	學生


 附註先修班：第1節課0900～0950；第2節課0950～1040；第3節課1040～1130；第4節課1130～1220
 附件二 
先修班報名表

推薦學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張貼相片處
	學生

姓名
	
	申請
方式
	□書面審查（限獲獎紀錄）
□術科甄試

	
	出生

年月日
	年     月     日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
	
	就讀

學校
	  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小學□3年級□4年級

臺北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5年級□6年級

             立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中學□7年級□8年級

	
	住址
	　　　市(縣)　　　區(鄉鎮市)　　　里(村)　    　　路（街）

　　　段　　     巷　　　   弄　　　 號　    樓之

	報

名

課

程
	· 美術初級課程

· 舞蹈初級課程

· 樂器初級課程
	家長

姓名
	                （男、女）

□祖父母□父母□其他
	電話
	宅：

	
	
	
	
	
	公：

	
	
	
	
	
	行動電話：

	
	
	出生

年月日
	年      月     日
	家

庭

身

份
	□原住民    □新移民

□單親      □隔代教養

□低收入戶  □身心障礙

□退除役官兵□一般家庭

	
	
	志願
	□申請參加同步共學

□只參加講座
	
	

	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

	

	　下　各　欄　請　勿　填　寫
	收件序號
	

	報名手續
	□繳交報名表

□繳交獲獎紀錄及證明文件 □無獲獎紀錄
□繳驗戶口名簿影本□繳驗其他證明文件影本
□術科甄試合格（         /          ）
□術科甄試不合格
□繳費
	收件時間
	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    時       分

	
	
	資格登錄
	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

	
	
	   登錄人
	

	審查：
	
	


